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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

兽医研究所、牡丹江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职业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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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  教学用实验动物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学、药学、农学及其他生命科学相关专业教学过程中使用动物的原则性要求，包括

实验前准备、动物购买、饲养管理、使用要求、实验后护理、安乐死、尸体处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医学、药学、农学及其他生命科学相关专业教学过程中使用动物的实验教学活动的管

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925《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 

GB 14922.1《实验动物寄生虫学等级及检测》 

GB 14922.2《实验动物微生物学等级及监测》 

GB 14924.1《实验动物配合饲词料质量标准》 

GB 14924.2《实验动物配合饲料卫生标准》 

GB 14924.3《实验动物配合饲料营养成分》 

GB/T 42011 实验动物 福利通则 

GB/T 35892 实验动物 福利伦理审查指南 

GB∕T 39760 实验动物 安乐死指南 

GB/T 39759 实验动物 术语 

《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国科发财字（2006）第398号 

《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73号2022年 

《人畜共患传染病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71号 2022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验动物 laboratory animal 

经人工培育，对其携带微生物和寄生虫实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用于科学研究、教 

学、生产、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 



DB 23/T XXXX—XXXX 

2 

[GB/T 39759，基本术语 2.1] 

3.2  

教学用动物  animals used in education 

指以教学实验为目的，使用的各种动物（实验动物和实验用动物）。常见的有鱼类、两栖类、啮齿

类、禽类、兔、犬、猫等。 

3.3  

实验动物管理 laboratory animal management 

各级行政、行业部门或机构对实验动物及相关领域活动的管理行为。 

[GB/T 39759，基本术语 2.7] 

4 实验前准备 

4.1 饲养和实验设施条件 

4.1.1 开展教学实验的机构应配备所用动物相应的饲养和实验的场所、设施、设备。需要长期饲养（使

用）教学动物的机构应取得实验动物管理部门颁发的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4.1.2 实验动物饲养环境应符合 GB 14925 中的相关规定，达到普通环境及以上水平。开展动物实验教

学的实验场所应具备必要的通排风等生物安全保障条件。 

4.2 人员条件 

4.2.1 饲养人员应具有所用动物饲养相关的教育、从业或培训经历，并具有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证书

及相应的实验动物技术人员资质。 

4.2.2 实验动物医师应具有所用动物相关的专业教育背景或培训经历，并具有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证

书及相应的实验动物医师资质。 

4.2.3 从事教学实验的教师应具有教学实验相关的专业教育背景或培训经历，并具有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岗位证书及相应的实验动物研究人员或技术人员资质。 

4.2.4 参加教学实验的学员应经过实验动物理论课学习，充分了解所用动物的生物学特性，掌握保定、

操作等基础知识和技能。 

4.2.5 开展教学实验的机构应配备教学实验所需的各类教职人员，定期参加实验动物科学相关的培训活

动。 

4.3 教学实验方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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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由所在机构的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委员会（ IACUC ）或相应职能组织对涉及实验动物的教学实

验方案进行审查和过程监管。通过审查的教学实验项目方可开展。 

4.3.2 对于没有变更的实验动物教学实验方案，在运行 2~3 年后应由 IACUC 或相应职能组织重新审查。 

5 动物购买 

5.1 动物质量要求 

一般教学用动物应排除人兽共患病病原及严重影响动物健康的病原；感染性病原教学动物应按照感

染性病原管理要求进行。 

5.2 购买需求的确认 

教学实验负责人以 IACUC 批准的实验方案为依据，确认所需实验动物的种类、微生物等级、年龄、

数量及性别。经实验动物部门负责人确认后，按所在机构的采购流程办理。 

5.3 供应机构的选择 

5.3.1 应选择有较好信誉及动物质量控制较好的正规机构。 

5.3.2 对于实验确实需要，但没有正规来源，需要从市场、养殖场、农场等特殊来源购买的动物，应经

过严格的隔离检疫，排除农业农村部《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人畜共患传染病名录》规定

的动物疫病、人畜共患传染病和对教学实验有影响的疾病之后，方可选用。 

5.3.3 签订购买协议时，应明确购买需求、时间和运输方式等。 

5.3.4 禁止使用来源不明的动物作为教学用动物。 

5.4 供应机构的职责 

5.4.1 供应机构应提供动物的品种品系说明、生产许可证、质量合格证、病原检测报告（近三月内）、免

疫记录及生长记录等资料。特殊来源动物应出具检疫证明。 

5.4.2 教学用动物应达到 GB 14922.1 和 GB 14922.2 规定的普通动物及以上级别要求。没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的动物应排除 5.3.2 中规定的疾病。 

5.5 运输要求 

5.5.1 应采取保障动物福利的运输方式。 

5.5.2 运输工具应有外包装和标签，能为动物提供适宜的空间、温度和通风，尽量避免引起动物应激反

应。 

5.5.3 运输工具的空间应符合 GB 14925 中的有关要求。运输工具应有一定的抗击强度及防护装置，以

防止动物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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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运输过程中，应尽量避免运输工具的晃动，而使运输工具内的动物受伤。 

5.5.5 运输过程应符合《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及实验动物运输相关标准中的要求。 

5.5.6 运输时间超过 6h 的大动物，中途应有加食、饮水和休息等措施。 

5.6 接收要求 

5.6.1 动物运达后，应由实验动物医师和饲养人员核对购买协议、生产许可证、质量合格证、病原检测

报告、免疫记录等，检查运输工具是否有损坏，判断在运输途中动物是否受到创伤或应激，在确认无误

后签收。 

5.6.2 接收后，将动物安排至接收室，由专人管理。应对动物进行编号，记录来源、种类、年龄、性别、

原编号、体重、临床症状等资料。 

6 饲养管理 

6.1 检疫观察和健康检查 

6.1.1 新购进的动物根据物种特点设置检疫期。 

6.1.2 由饲养人员负责每天观察记录动物的活动、精神状况、食欲、排泄、毛发等。 

6.1.3 对检疫期出现异常的动物应立即隔离观察。对疑似患传染病的动物需进一步做病原检测。 

6.1.4 对患非传染病动物应采取治疗或淘汰等处理措施，并评估是否适合用于教学实验。 

6.1.5 对确定患有人兽共患传染病的动物应作安乐死处理。动物尸体及其所接触物品、所在的房间应进

行彻底消毒。 

6.2 饲养 

6.2.1 应由专人饲养。根据动物种类确定每天喂食时间和频次。 

6.2.2 饲料质量应符合 GB 14924.1、 GB 14924.2、 GB 14924.3 有关要求，饲料应具备质量合格证。饮

用水应符合 GB 14925 有关要求。 

6.2.3 不同来源、不同品种品系的动物不应放在同一饲养笼或饲养室。 

6.2.4 饲养室应有严格的门禁管理制度。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饲养室。 

6.2.5 应每天观察动物的活动、进食情况，粪便性状，毛发、饮食状况等。如发现异常，应及时向主管

人员汇报，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6.2.6 喂食、给水、更换垫料和打扫过程中，应尽量轻拿轻放，减少噪音，保持安静、清洁、卫生，严

禁任何影响动物健康的行为。 

6.2.7 动物饲养期间，应每天记录饲养室的温度和湿度，并注意通风情况。如有异常，及时与相关人员

联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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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饲养用具的清洁消毒 

6.3.1 动物饲养用具应定期清洁、消毒、更换。喂食、饮水器具应定期更换，清洗、消毒后方可使用。

笼架及插盘每天清洁，保持洁净。 

6.3.2 动物饲养用具在每批实验完成或闲置 2 个月以上，应重新清洗、消毒后方能使用。 

7 使用要求 

7.1 抓取和保定 

7.1.1 应由有经验的教师或接受过专门培训的学员抓取及保定动物。 

7.1.2 根据动物种类及实验项目，采取不同的抓取、保定方式和安全防护措施（包括手套、口罩、防护

服等）。 

7.1.3 动物保定后，进行麻醉或其他实验操作。 

7.2 麻醉 

7.2.1 非麻醉状态的实验操作，仅限于备皮、外周采血、输液、标记等简单操作。 

7.2.2 切开皮肤及内窥镜等操作，均需在麻醉状态下进行。 

7.2.3 动物麻醉可根据实验需要，采取吸入式麻醉、静脉麻醉或局部阻滞麻醉等不同方法。 

7.2.4 麻醉过程应注意观察动物的反应及应激状态。 

7.2.5 为减少中大型动物在麻醉诱导期和苏醒期呕吐的危险，麻醉前 8~12h 应禁食。 

7.2.6 麻醉前所有动物均应称重，计算使用麻醉药剂量。 

7.3 实验要求 

7.3.1 实验前准备 

7.3.1.1 实验人员应明确实验内容，准备麻醉剂、止痛剂、实验用药、敷料以及器械等。 

7.3.1.2 参加实验操作的学员应具备一定的动物实验技术基础。熟悉动物的抓取、保定、动物品种及性

别的鉴别；熟悉与实验操作有关的动物解剖生理特点、给药、安乐死方法、活体动物取样及疼痛评估、

止痛和麻醉方法等。 

7.3.2 实验操作 

7.3.2.1 应在有资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实验操作。 

7.3.2.2 学员在实验操作前须充分预习当次实验操作的原理、实验目的、实验步骤及技术要求。了解实

验操作对动物可能的影响，减少动物疼痛和应激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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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3 实验操作过程按照实验方案内容进行。 

7.3.2.4 进行活体操作后的动物，应在动物麻醉复苏前处以安乐死。 

7.3.2.5 因特殊实验目的需要通过复苏观察实验操作效果的教学实验，应经过 IACUC 批准。 

7.3.2.6 不鼓励（禁止）重复利用经过麻醉及复杂外科实验后的动物。 

7.3.3 人员防护 

7.3.3.1 实验教师应指导学员做好安全防护工作，至少但不限于穿戴防护服、帽子、口罩、手套等。实

验前后应洗手清洁。 

7.3.3.2 实验过程中应注意预防动物的咬伤、抓伤等，避免直接接触动物体液和组织样本，预防动物源

性的人畜共患病。如发生意外，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置或就医。 

7.3.4 实验记录 

7.3.4.1 教师应记录对动物实施的实验处理（步骤）、操作效果及动物状态。 

7.3.4.2 学员应将所需的动物实验数据记录保存。 

7.4 实验后护理 

7.4.1 麻醉复苏期间的体温维持 

7.4.1.1 动物体温应维持正常。 

7.4.1.2 应将动物放置在安静、保温的饲养笼内，实验人员随时观察。 

7.4.1.3 可使用热灯、毛巾、毛毯等作为动物保暖措施。 

7.4.2 麻醉复苏期间的护理 

7.4.2.1 应注意复苏期间动物出现气道阻塞、呕吐、呼吸困难等情况。 

7.4.2.2  应避免侧卧时间过长导致的肺脏瘀血及重力性肺炎。 

7.4.2.3 应注意复苏过程中的疼痛与其他健康问题，必要时使用镇痛剂或治疗措施。 

7.4.3 麻醉复苏后的护理 

7.4.3.1 应注意动物的采食和排泄等主要生理功能变化和实验后疼痛的行为学表现。 

7.4.3.2 应每天监视动物在实验后的感染、切口愈合及包敷情况，并给予相应处理措施。 

8 安乐死 

8.1 实验结束后，应由实验人员将动物进行安乐死，不做任何他用。 

8.2 动物安乐死的方法应符合 GB∕T 39760 实验动物 安乐死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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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尸体处理 

9.1 动物的尸体和组织严禁随意摆放、拍照、丢弃、食用或出售。 

9.2 应装入专用尸体袋存放于尸体冷藏间或冰柜内，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要求集中做无害化处理。 

9.3 感染性实验的动物尸体和组织，应经高压灭菌后再做相应处理。 

 

 


